附件1

2016届校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竞选实施方案
为促进山东艺术学院学生会的民主制度建设，选拔出品学兼优的新一届学生会干部，顺利完成学生会干部的新老交替，使学生会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，发挥学生会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的职能，根据山东艺术学院学生会工作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，特拟定此次校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竞选实施方案。选举过程坚持民主、平等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

（一）主席团候选人产生办法

第一项
校学生会内部初选

校学生会在职部长、副部，本着个人自愿的原则，自我推荐与部门推荐结合、按照在职期间日常考勤、工作表现、主席团部长会议面试初审，选出数名候选人成为新一届主席团候选人。
第二项
 各二级学院团总支推荐

各二级学院团总支可推荐1人成为校学生会新一届主席团候选人，长清校区共推荐9名同学成为新一届主席团候选人。
第三项
上述两项共产生的主席团候选人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思想品德高尚，无任何违法违纪现象；

2、必须是我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，具有丰富的学生工作经验，要求在校学生会担任副部级及以上职务，或在各二级学院学生会担任副主席及以上职务；

3、学习成绩优良，要求本学年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在班内50%以内；

4、热爱学生会工作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为同学服务的热情，能真正体现山东艺术学院学生干部青春正能量的形象。

5、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，工作思路明确，能够主持学生会全面工作；具有开拓创新意识，思维活跃，能够创造性的开展工作；

6、群众威信高，在同学中享有良好的声誉，能够代表广大同学利益，反映广大同学心声；

7、校学生会内部产生的候选人，严格审核平时工作考勤，无故旷会三次及以上者取消参选资格。

（二）竞选筹备委员会组成

主  任：孔宪坤

副主任：李西松

成  员：罗  琳、吕  琦、万  慧、高小梅、井  燕、李  萍、

        张  艳、刘  霞、逄月华、赵  正、王  雯、董  莉、

        谭玲玲、吴  鹏

（三）选举代表人组成及义务

第一项
固定选举代表人

校学生会主席团以及各二级学院主席担任，共20人；

第二项
自由选举代表人

校学生会成员代表60人及各二级学院各推荐10名同学担任，共150人。

注：选举代表人共170人 

 第三项
选举代表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：

1、选举代表人应以诚实、公正、积极地态度参与学生会竞选的活动，严肃认真地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利；

2、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前，选举代表人不可有散布未经确认的消息、终止选举以及其他不适当的行为，否则以违规论处；

3、对于违规选举代表人，情况查实后，经竞选筹备委员会批准，将暂停或撤销其选举权；

4、竞选答辩环节，所有选举代表人须持本人学生证入场。

（四）竞选办法及流程

第一项
竞选答辩
竞职演讲及答辩地点将设在长清校区办公楼二楼报告厅。
2、答辩部分为候选人现场演讲。

3、筹备委员会成员及选举代表人对候选人的现场反应能力、语言组织、表达能力、思维能力等进行综合考察后现场打分。其中筹备委员会成员和选举代表人打分占竞选成绩的30%，成绩为十分制。

第二项
 无领导小组讨论

无领导小组讨论地点将设在长清校区办公楼三楼会议室。

 2、无领导小组讨论，考察候选人的现场应变能力、逻辑思维、以及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，占竞选成绩的40%。

（五）公示

 根据候选人的日常表现及答辩的现场打分结果，进行综合考察后，校学生会推荐4-6人，各二级学院团总支推荐2-4人，最后择优选出7-9人，进行全校张榜公示。公示过后，择优录用的候选人即成为2016届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。

竞选时间安排

 1、2016年1月5日下发竞选通知，各二级学院团总支、校学生组织推荐候选人。

 2、2016年1月7日中午12点前报送候选人报名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3、2016年1月8日确定候选人。

 4、竞职演讲、无领导小组讨论将在2015—2016第二学期开学第二周进行。（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山东艺术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月5日

